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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县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工作落实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开发区）安委会、县直有关部门：

自 1 月 12 日全省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召开后，各镇街（区）、

县直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省市部署和县委、县政府领导批示要求，着

力推动企业自查、镇街互查、专家深查，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整改，

自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以来，全县安全生产总体形势稳定向好。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全县工作开展情况

（一）隐患排查整改总体情况。截至 3月 31日，全县各级共

派出检查组803个，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688家次，排查隐患11186

项，已完成整改 7996项，立案 113家，行政处罚 222.189万元，

停产停业 35家企业。

1、镇街（区）检查方面，根据隐患排查数量排名，前三名

为开发区 1535 项、青云镇 890 项、大兴镇 841 项，后三名为蛟

龙镇 380 项、石门镇 445 项、玉山镇 491 项；根据整改率排名，

前三名为曹庄镇 94.99%、石门镇 88.99%、大兴镇 84.54%，后三

名为郑山街道 51.07%、临沭街道 56.68%、开发区 61.56%；根据

罚款数额排名，前三名为临沭街道 13 万元、开发区 12.3 万元、



青云镇 4.7 万元，后三名为石门镇、玉山镇 2.4 万元、蛟龙镇

2.7 万元。

2、县直部门检查方面，根据隐患数量排名，前三名为县应

急局 527 项、县消防救援大队 505 项、县住建局 392 项，后三名

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14 项、县商务局 41 项、县文旅局 45 项；

从隐患整改率方面，整改率达到 100%的为县交运局、县文旅局、

县教体局、县民政局、县商务局，其他部门整改率为县市场监管

局 97.51%、县发改局 96.97%、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92.86%、县

住建局 91.84%、县农业农村局 88.34%、县卫健局 85.28%、县应

急局 82.16%、市生态环保临沭分局 81.31%、县综合执法局

81.18%、县消防大队 59.41%、县水利局 29%；从罚款数额方面看，

前三名为县应急管理局 125.6 万元，县综合执法局 22 万元，县

消防救援大队 17.3万元。

二、存在问题

（一）“三个”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

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学习传达省

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不及时、不全面，存在安全生产

责任压力传导层层衰减，隐患排查和隐患整改台账不健全等问

题；有的镇街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措施不完善，对企业安全生产隐患限期整改情况复查不及时，安

全档案不健全等问题；有的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派出

驻点监管人员进入角色慢，对驻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不系

统，要求不严格、工作信息上报不及时等问题。



（二）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不足，进度不一。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包括组织检查组、检查单位、发现隐患、整改隐患、重大隐患

等情况。根据调度情况看，各镇街（区）、县直各部门隐患排查

数量及整改率差距较大，进度不平衡。部分镇街（区）、部门隐

患整改不及时，整改率偏低，暴露出我县部分镇街（区）部门大

排查大整治工作力度不够、督促整改不力，闭环管理不到位。

（三）处罚措施不够严厉。从措施落实层级看，仍然存在“上

热下冷”，隐患排查的责任和压力没有完全传导到企业生产一线，

员工“三违”现象时有发生。部分行业部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和集中整治不深入、不扎实，行业领域处罚不多，公开曝光隐

患和违法行为较少，联合惩戒力度不够，存在监管执法宽松软问

题，没有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有力威慑。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政府部门监管责任。要摒弃潇洒作风，保持

临事而惧的责任意识，知责明责，履职尽责，各行业监管部门要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工作。要强化部门协

作，形成监管合力。各镇街（区）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对辖区内的

所有企业，要做到无缝隙、无盲区、全覆盖监管。

（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非煤矿山、

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五大重点行业领域，以及城

镇燃气、民爆器材、渔业生产、文化旅游等其他行业领域，自即

日起到 6 月底，在全县开展安全生产执法百日攻坚行动，进一



步强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对企业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

动纪律的“三违”行为，依法严厉查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一律视同事故，严肃追究企

业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狠抓生产安全事故考核。一季度执法评估中，着重考

核县直有关部门、镇街（区）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开展情况和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情况，把不发生事故作为第一要求。根据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社会影响等，加大事故考核扣分力度。发生亡人事故，

一律挂牌督办，责成镇街（区）落实四项制度，按照“四不放过”

的原则，强化事故追责问责。

附件：1、各镇街（区）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统计表

2、各县直部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统计表

临沭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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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镇街（区）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统计表

镇街

组织检查组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检查单位 发现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重大隐患 已整改 挂牌督办 立案 停业整顿停止建设施工 罚款金额

个 家 项 项 % 项 项 项 家 家 万元

临沭街道 41 50 591 335 56.68% 4 4 0 7 1 13

郑山街道 61 81 795 406 51.07% 3 0 0 11 0 4.6

蛟龙镇 16 38 380 320 84.21% 3 3 0 2 1 2.7

石门镇 30 46 445 396 88.99% 1 1 0 2 0 2.4

曹庄镇 26 63 679 645 94.99% 3 3 3 2 0 3.8

青云镇 52 155 890 675 75.84% 14 8 0 3 3 4.7

大兴镇 31 65 841 711 84.54% 3 3 0 3 1 4.399

玉山镇 63 63 491 404 82.28% 0 0 0 2 3 2.4

店头镇 11 293 571 424 74.26% 7 7 0 2 4 2.99

开发区 15 94 1535 945 61.56% 18 13 0 4 4 12.3

合计 346 927 7818 5261 67.29% 56 42 3 38 17 5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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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县直部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统计表

行业

组织检

查组

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检查单位 发现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重大隐患 已整改 挂牌督办 立案 停业整顿停止建设施工 罚款金额

个 家 项 项 % 项 项 项 家 家 万元

县发改局 17 17 132 128 96.97% 0 0 0 0 0 0

县应急局 29 49 527 433 82.16% 13 12 0 51 0 125.6

县交运局 31 111 83 83 100% 0 0 0 0 0 0

县住建局 28 142 392 360 91.84% 0 0 0 0 15 0

县文旅局 40 239 45 45 100% 0 0 0 0 0 0

县农业农村局 97 450 223 197 88.34% 0 0 0 0 0 0

县水利局 17 98 200 58 29.00% 0 0 0 0 0 0

县市场监管局 26 128 241 235 97.51% 0 0 0 4 0 4

县教体局 10 103 187 187 100% 0 0 0 0 0 0

县卫健局 18 21 265 226 85.28%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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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5 21 66 66 100% 0 0 0 0 0 0

县消防大队 89 157 505 300 59.41% 0 0 0 6 3 17.3

生态环境分局 20 90 107 87 81.31% 0 0 0 0 0 0

县综合执法局 19 50 340 276 81.18% 0 0 0 13 0 22

县商务局 2 42 41 41 100% 0 0 0 0 0 0

县自然资源局 9 43 14 13 92.86% 0 0 0 1 0 0

合计 457 1761 3368 2735 81.21% 13 12 0 75 18 168.9


